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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

公布《2001－2002年度監察報告》

自立法局在1991年設立直選議席以來，至今已達11年。直選後，一群來自不同地區，以天主教徒為主的市民組織了「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」（以下簡稱「監察組」），於過去10年，對立法會議員的工作表現進行監察，以履行市民的監察責任，實踐投票後的監察權利。

保皇黨＋分組點票機制＝立法會淪為橡皮圖章

就以《聯合國（反恐怖主義措施）條例》為例（詳情參本報告第4.5部份，頁81-90），不少民建聯及自由黨的議員都曾經表示對條例草案有疑慮，或表示整個立法過程之快有如「新牌駕駛快車」（劉江華語），但他們卻讓條例在十分粗疏，甚至有可能對公眾造成損害的情況下任其通過。他們認為，雖然條例有不善之處，但由於「這是中央政府指示香港特區履行聯合國的議決」（楊孝華語），加上政府承諾會在將來提出相關的修訂以作改善，因此可以接受。監察組認為，立法的基本原則是保障市民的人權及安全，一些擾民損民的「惡法」固然不能立，即使立了亦應廢除，這是作為立法會議員之一項重要職責。

另一例子是《2001年九廣鐵路公司（修訂）條例》（詳情參本報告第4.2部份，頁60-61）。條例的兩項修訂無疑是有利監管公營機構，可避免公營機構浪費資源，減低他們加價的機會和藉口。然而，由於民建聯出爾反爾的投票立場，令政府的法案順利通過，而兩項修訂則不能通過。「保皇黨」議員表面上是民意代表，但投票時（尤其是具法律效力的）卻可以完全改變原先的立場，為政府政策護航。監察組認為，由於立法會的「保皇黨」議員佔了一定數量，故政府才會公然視立法會為「橡皮圖章」。

至於分組點票機制方面，回歸5年以來，監察組不斷指出，分組點票機制窒礙立法會的功能，使許多符合基層利益的議案，由於無法在功能界別取得過半數的贊成票而被否決。在2001-2002年度，在舊制度下本應通過，但因分組點票機制而無法通過的議員議案共有13項（詳情參本報告第1.1部份，頁5）。

特首不尊重立法會
董建華曾力言要與立法會加強溝通，但政府卻一而再、再而三繞過立法會辦事。例如「恢復出售居屋事件」、「批出沙田至中環線的營辦權」等，政府都預先把事件知會傳媒，才通知立法會，政府擺明不尊重立法會，可見一斑。沒有立法會的制衡，特首的行政霸道日益嚴重，例如按《議事規則》第13(1A)條訂明：「行政長官可隨其意願在每一會期首次會議上向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。」特首罔顧慣例及條文中指應在會期首次會議上發表《施政報告》的規定，隨己意把發表施政報告的日期押後至明年一月，而事前卻完全沒有諮詢立法會，是專橫無禮的表現，而對於政府這些做法，「保皇黨」議員一方面振振有詞說：「看不到理由政府事前不能夠諮詢議員」，但另一面卻義無反顧地為政府護航，實在令人十分遺憾。

立法會議員考勤
監察組認為，各政黨在周三例會的考勤表現整體屬滿意，但部份議員的出席表現卻令人失望。例如新界東直選議員黃宏發、功能界別議員劉皇發（鄉議局）、黃宜弘（商界）及霍震霆（體育、演藝、文化及出版界），在2001-2002年度的立法會會議中，不但未有提出任何動議，而且發言及質詢次數亦非常少。因此，他們的表現令監察「十分不滿意」（參本報告第2.1部份，頁6-9）。在事務委員會考勤方面，整體上來說，大部份議員都參與超過4個或以上委員會（共有18個委員會），顯示整體參與率不俗，但霍震霆及劉皇發不但參與委員會的數目少，而且出席率又偏低，故監察組認為他們有積極改善之必要。
在質詢工作方面的表現，在議員所提出的數百項質詢中，大多屬於政策性的，例如：「預留作興建公共租住房屋的土地減少的問題」等，但間中亦有部份是屬於地區性的，例如：「淺水灣公廁短缺的問題」。監察組認為，這些屬於地區性的、「區議會層面」的問題，不涉及關乎大多數香港市民利益的政策範圍，應在相關的區議會會議中提出（有些立法會議員是區議員），或直接向有關的政府部門提出，而不應在立法會會議上處理。《議事規則》第25(1)(k)條（質詢內容）亦訂明：「不得要求提供可取覽的文件或普通參考材料所載的資料。」因此，監察組建議各議員，應好好利用向政府提出質詢這項權利，提出一些具水準且是大多數香港市民關心的政策範圍的質詢。詳情請參考本報告第2部份，頁6-39。

對各政黨／議員的評價
整體來說，監察組認同民主黨今年的努力。不過，張文光就《選舉開支最高限額（行政長官選舉）》所提之修訂，將開支上限由950萬調低至400萬，監察組認為此次所謂「選舉」，根本是一場按劇本上映的戲目，主角早已落實，而所花的金錢亦非公帑。監察組認為，一直支持直選行政長官的民主黨，不應提出修訂，而參與這台鬧劇只是為當權者塗脂抹粉，誤導市民以為所提的這種選舉法是合理、可取及值得支持的。因此，監察組不能認同。

民建聯／工聯會方面，在民生政策上，監察組對於民建聯在「九鐵條例草案」出爾反爾的投票立場深表遺憾（詳情參前文及本報告第4.2部份，頁60-61）。此外，在2001年12月19日梁耀忠要求引入「反不公平競爭法」的動議上，民建聯／工聯會竟然投票反對，而代表民建聯的陳鑑林的發言更教監察組大吃一驚，他彷如此等謀取暴利者的代言人，並漠視電力公司在高盈利下仍年年加價，令市民百上加斤。在政治上，民建聯／工聯會取態一向保守，為製造「董建華落實港人治港」的假象，將董建華過去5年任期之失誤完全推卸給公務員，故此支持政府急急推出所謂「高官問責制」，這是監察組所反對的。

自由黨方面，其8名議員俱屬功能組別，在分組點票機制下，足以左右大部份議案之通過與否，而其黨內骨幹以商人為主，因此其投票立場亦以商人利益為依歸，為保障商界利益，他們絕不會在剝削打壓基層時手軟，例如否決了劉千石動議給予「僱員休息時間及休息」，以及李卓人動議關乎「在職貧窮問題」，這些議題涉及勞資利益，他們必定站穩資方利益立場。為此，監察組對自由黨的表現深表失望。

另外，港進聯在民生政策上多偏向工商界的利益，在政治上是亦政府的絕對支持者，全盤通過政府所提出的議案，故此整體上他們的工作是令監察組不滿意。至於前線／工盟／街工方面，監察組認為，他們在民生議案的投票立場上能站穩基層立場，值得欣賞。
此外，由於今年具爭議性而涉及法律的議案較多，故監察組特別欣賞余若薇和吳靄議的表現，因為她們能就其專業提出符合全港市民利益的意見。

聯絡人：許煒斌（電話：98087625）

日期：2002年12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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